
地方政府债务化解与案例解析
讲师：雷勋华  时长：2天

课程收益
 掌握 35号文、47号文和 74号文文件精神
 掌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识别方法和主要类型
 掌握隐性债务化解途径和化解方式
 掌握非隐性债务化解途径和化解方式
 掌握城投企业债务风险和债务化解途径与方式
 课程运用大量案例来帮助学员理解重要知识点

课程对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其他中高层管理人员

课程特色：案例多，互动环节多，咨询式授课，实战派风格，追求“落地”文化

客户代表：中国银行张家口分红、建设银行昆明分行、蒙城县城投、大冶城投

课程大纲

模块一  《关于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23〕35号)解读
 文件要点
 目的与背景
 总体要求
 基本原则
 融资平台债务定义与范围
 债务风险化解措施
 严控融资平台债务增量
 建立长效机制
 配套政策支持
 具体要求
 城投平台分类及差异限制
 债务管控
 央行及国有银行入场
 特殊再融资债券及统借统还



模块二  《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国办发

〔2023〕47号)解读
 明确12个重点省份（即债务高风险地区）
 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
 严格清理规范在建政府投资项目
 可以续建的项目
 应当缓建或停建的项目

模块三  《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贸易管理严禁各类虚假贸易的通知》

（国资发财评规[2023]74号）解读
 不准开展背离主业的贸易业务
 不准参与特定利益关系企业间开展的无商业目的的贸易业务
 不准在贸易业务中人为增加不必要的交易环节
 不准开展任何形式的融资性贸易
 不准开展对交易标的没有控制权的空转、走单等贸易业务
 不准开展无商业实质的循环贸易
 不准开展有悖于交易常识的异常贸易业务
 不准开展风险较高的非标仓单交易
 不准违反会计准则规定确认代理贸易收入
 不准在内控机制缺乏的情况下开展贸易业务

模块四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识别
 什么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形式
 违规以金融方式直接举债（按规定发行债券除外）
 违规担保
 违规进行政府购买服务
 违规 PPP项目
 违规设立地方政府投资基金
 9种典型的隐性债务
 政府部门直接向企业借款
 最著名的违规模式——BT
 五年前叫停的土地储备贷款
 “一二级联动”
 拨改租及其类似方式
 “招商融资”
 “建养一体化”
 “资金池”内“增收支付”不解决合规性问题



 定向的土地资源补偿
【案例解析】

模块五  隐性债务化解途径与方式
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过程
 政策规范阶段（2015-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地方政府存量债务
 控增化存阶段（2018-至今）：化解存量与严控增量两手抓
 化解存量隐性债务的三大途径
 到期“偿还”隐性债务
 借新还旧或债务展期等
 破产重整或清算
 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的两大要点
 财政方面
 金融方面
 隐性债务化解方式
 拟安排年度预算资金、超收收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偿还
 拟出让部分政府股权以及经营性国有资产权益偿还
 拟由企事业单位利用项目结转资金、经营收入偿还（不含财政补助资金）
 拟将部分具有稳定现金流的隐性债务合规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和合规 PPP化解隐性债务
 拟由企事业单位协商金融机构通过借新还旧、展期等方式偿还
 拟采取破产重组或清算方式化解
 核销核减债券
【案例解析】镇江/贵州/湘潭

模块六  非隐性债务化解途径与方式
 财政预算收入偿还
 债务置换
【案例解析】

模块七  城投企业债务风险与债务化解
 城投10大典型风险
 “伪”城投
 区域环境
 有息债务融资结构
 非市场化债券发行规模较大
 市场化业务转型，自营业务占比较大
 与民企往来密切
 大额资金投向非城投业务
 合规风险
 举债收购上市公司



 政策风险
 城投企业债务风险管控
 “3个原则”“4个要求”
 三个结合：点面结合、长短结合、防爆结合
 打破刚性兑付
 识别与管控
 严控表外、永续债和对外担保
 严禁过度融资
 深化国企改革
 重点关注五类国企的债务风险问题
 城投企业债务化解途径与方式
 经营偿还
 债务转化将公益性、准公益性项目，与经营性项目组合，转化旧有债务偿还方式
 债务置换
 财政资金间接偿还
 金融化债
 AMC化债
 出让股权
 破产重组
 国债兜底
【案例解析】云南模式/贵州模式


